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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2043� � � �债券简称：11东控02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债券2016年度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

“11东控02” 进行了跟踪评级， 并出具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2016）》。 根据跟踪评级报告，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由AA上调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公司债券信用等级

由AA+上调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本次跟踪评级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报告全文。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300193� � � � �证券简称：佳士科技 公告编号：2016-035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427,020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由508,366,360元人民币减少为507,939,340元人民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

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向公

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288� � �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2016-048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问询函延期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4月26日披露了《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文件，2016年5月2日公司收到了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关于对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

【2016】第 3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该函，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提交的预案进行了审核，提出了

若干反馈意见，要求公司做出书面说明。

2016年5月7日、2016年5月14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问询函延期回复公告》（公告编号：

2016-042、2016-045），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对问询函的回复延期至2016年5月23日。目前部分问

题已经完成回复， 但因问询函问题涉及公司与标的方股东对协议条款的商榷， 鉴于标的资产股东涉及多

方，表决程序较复杂，商榷及表决需要一定的时间；同时交易各方需根据有关条款的调整签署补充协议并

履行内部权力机关批准程序，履行批准程序需要一定的时间；除此之外，公司也需要根据问询函的内容及

补充协议对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进行修订。 鉴于上述原因，为切实稳妥做好反馈意见的回复工作，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对问

询函的回复延期至2016年5月30日。 延期回复期间，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经过公司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问询函回复延期感

到十分抱歉，向广大投资者郑重道歉。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033� � � �证券简称：

*

ST新都 公告编号：2016-05-21-02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监事会于2016年5月20日下午16：00在公司7楼会议室召开，应

出席会议的监事三名，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三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审议并以同意 3�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的表决结果通过如下事项：

审议并通过《关于推举张维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5月20日

附：张维先生简历

姓名：张维 性别：男 民族：汉

出生年月：1975年8月 年龄：41岁 学历：本科

张维先生，2009至2014年担任广州康动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通信事业部总经理，2014年至今任广州元恩

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维先生与新都酒店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深

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0033� � � �证券简称：

*

ST新都 公告编号：2016-05-21-01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取消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加网络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召集情况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于2016年5月20日下午14：30在公司7楼会议室召开。 会

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辉汉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2人，代表股份115,043,1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77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08,613,1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275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6人，代表股份6,430,0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963％。

四、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8人，代表股份20,090,57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67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3,660,5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178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6人，代表股份6,430,0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963％。

五、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加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表决，并通过了全部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议案1.�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598,7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37％；反对429,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3731％； 弃权15,26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3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46,1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877％；反对429,1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2.1363％； 弃权15,26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3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6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2.�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598,7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37％；反对429,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3731％； 弃权15,26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3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46,1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877％；反对429,1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2.1363％； 弃权15,26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3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6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3.�《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599,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41％；反对429,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3731％； 弃权14,74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46,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903％；反对429,1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2.1363％； 弃权14,74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1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3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4.�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598,7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37％；反对429,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3731％； 弃权15,26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3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46,1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877％；反对429,1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2.1363％； 弃权15,26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3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6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5.�《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598,7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37％；反对429,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3731％； 弃权15,26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3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46,1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877％；反对429,1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2.1363％； 弃权15,26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3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6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6.�《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598,7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37％；反对429,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3731％； 弃权15,26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3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46,1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877％；反对429,1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2.1363％； 弃权15,26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3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6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7.�《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598,7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37％；反对429,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3735％； 弃权14,74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46,1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877％；反对429,7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2.1389％； 弃权14,74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1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3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8.�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598,7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37％；反对429,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3731％； 弃权15,26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3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46,1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877％；反对429,1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2.1363％； 弃权15,26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3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6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9.�《关于选举宋诗情女士、张维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9.01.候选人：宋诗情 同意股份数:108,613,165股

9.02.候选人：张维 同意股份数:108,613,164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9.01.候选人：宋诗情 同意股份数:13,660,555股

9.02.候选人：张维 同意股份数:13,660,554股

表决结果：全部当选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六、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伟、张魂丽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

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0日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

大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的规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 或“本所” ）接受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律师（以下简称“经办律师” 或“金杜律师” ）出席了公司2015�年度

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见证，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同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决议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经办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

1．《公司章程》；

2．公司于2016年4月27日发布的《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决议公告》；

3． 公司于2016年4月27日发布的《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以及相关声明文件；

4．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5．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等会议文件。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金杜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

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

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金杜律师假定公司提交给

金杜律师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人员的居民身份证、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

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是真实的，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者原件一

致。

本所经办律师根据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

1．根据公司2016年4月25日召开的2015年度董事会决议公告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

于2016年4月27日公告了关于在2016年5月20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大会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16年5月20日下午14:30在深圳市春风路一号新都酒店7楼会议室召

开，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就《股东大会通知》所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审议并现场行使

表决权。

3．本次股东大会开通了网络投票。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

5月2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19日下

午15:00至2016年5月2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

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

1．金杜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的持股证明、法人代

表证明书及/或授权委托书进行了核查，确认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

代理人）共8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15,043,1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717%，其中：

1．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08,

613,1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753%。

1．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7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6,430,0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63%。 前述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2．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3．本所经办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上述参会人员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

资格。

三、提出新议案

经本所经办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未提出新议案。

四、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 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会议议

题进行了审议，对相关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本次会议议题为：

1．《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4．《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6．《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7．《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8．《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9．《关于选举宋诗情女士、张维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9．1《关于选举宋诗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9．2《关于选举张维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经办律师共同对现场投票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公布了现场表决结果。 网络投票

的统计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二） 表决结果

根据有关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经办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表决票的计票、监票结果及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上述9项议题均获通过/当选。 其中：

1．《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14,598,7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137%；反对429,1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0.3731%；弃权15,2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33%。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2．《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14,598,7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137%；反对429,1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0.3731%；弃权15,2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33%。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3．《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4,599,2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141%；反对429,1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0.3731%；弃权14,7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28%。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4．《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114,598,7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137%；反对429,1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0.3731%；弃权15,2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33%。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5．《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4,598,7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137%；反对429,1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0.3731%；弃权15,2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33%。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6．《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4,598,7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137%；反对429,1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0.3731%；弃权15,2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33%。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7．《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4,598,7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137%；反对429,1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0.3731%；弃权15,2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33%。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8．《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14,598,7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137%；反对429,1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0.3731%；弃权15,2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33%。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9.�《关于选举宋诗情女士、张维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议题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是否当选

9．1

《关于选举宋诗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

事》的议案

108,613,165

当选

9．2

《关于选举张维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的议案

108,613,164

当选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现行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王 伟

张魂丽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887� � �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2016-32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会议《关于为中鼎密封件（美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为公司控股股东安徽中鼎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临时提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5月20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20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

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9日15:00至2016年5月

2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马小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582,252,0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7.93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572,091,2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7.09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0,160,7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836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35,058,03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88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4,897,2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4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0,160,7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8365％。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议案2.00�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议案3.00�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议案4.00�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议案5.00� 201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议案6.00�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议案7.00�关于确认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以及预计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安徽中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议案8.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议案9.00�关于申请2016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议案10.00�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议案11.00�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议案12.00�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议案13.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议案14.00�关于修改《重大经营决策程序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议案15.00�关于为中鼎密封件（美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鲍金桥 束小俊

3、结论性意见：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和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5月21日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承义证字[2016]第107号

致：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鼎股份

” ）的委托，指派鲍金桥、束晓俊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 ）就中鼎股份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 ）出具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由中鼎股份第六届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前刊

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本次股东大会已按公告的要求如期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出席会议的中鼎股份股东及股东代表14人，代表股份582,252,009股，均为截止至2016年5月13日

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中鼎股份股东。中鼎股份部分董

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经核查，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内控制度评价报

告》、《关于确认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以及预计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关于申请 2016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2016年度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外汇套期保

值业务管理制度》、《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关于修改<重大经营决策程序规则>部分条款的

议案》、《关于为中鼎密封件（美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为中鼎密封件（美国）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系临时提案，由控股股东安徽中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9日向董事会提

出。《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由第六届监事会提出，其余提案由中鼎股份第六届董事会提出。 上述提案

与会议通知一并进行了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人资格及提案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现场书面

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进行了表决。 关联股东安徽中鼎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确认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以及预计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回避

表决。 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和本律师对现场会议的表决票进行了清点和统计，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网络投票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结果为：

议案1.00�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0�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3.00�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4.00�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5.00� 201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6.00�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7.00�关于确认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以及预计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安徽中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8.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9.00�关于申请2016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0.00�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1.00�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2.00�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3.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4.00�关于修改《重大经营决策程序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5.00�关于为中鼎密封件（美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52,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与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中鼎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

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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